附件1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层次人才认定申请表
（仅供参考，请勿填写，申报系统已设置内容选项）

	姓名
	
	性别
	
	国籍
	
	相片

	籍贯
	
	出生

年月
	
	政治

面貌
	
	

	民族
	
	健康

状况
	
	电子

邮箱
	
	

	手机

号码
	
	最高

学历
	
	最高

学位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户口

所在地
	

	国家职业资格
	
	最高职称
	
	从事专业领域
	

	首次来桂

工作时间
	
	来桂首家

工作单位
	
	现工作

单位全称
	

	单位所属行业
	
	工作单位性质
	
	工作类型
	

	现所在

单位部门
	
	现工作职务
	
	是否

自治区管理干部
	

	单位

所在地
	
	单位

联系人
	
	单位

联系电话
	

	单位

详细地址
	

	学习经历
	

	工作经历
	

	工作所属学科领域
	
	申请人才认定层次
	

	符合的认定申报条件（对应参考目录条款）
	

	取得的代表性重要创新成果及其科学价值、社会经济意义
	（500字以内）

	近五年的主要学术技术成果及佐证材料
	1.近五年主要完成或在研的科研项目（不超过5项，填写内容包括项目名称、项目性质及来源、项目经费（万元）、起止年、本人作用、进展及成果转化情况）；

2.近五年发表的主要论文（不超过5项，填写内容包括论文题目、发表期刊、发表时间、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影响因子、被引次数）；

3.近五年出版的主要著作（不超过5项，填写内容包括书名、出版社、出版时间、著者、总字数）；

4.近五年获得的授权发明专利（不超过5项，填写内容包括专利名称、专利号、国别、授权时间、本人排名/总人数、转化应用）。

	获得的主要学术奖励情况及佐证材料
	不超过5项，填写内容包括获奖项目名称、奖励名称及等级、奖励机构及国别、奖励年度、本人排名/总人数。

	获得的省部级以上荣誉称号及佐证材料
	不超过5项，填写内容包括荣誉称号、入选时间、颁发部门。

	主要学术和社会兼职
	不超过5项，填写内容包括组织名称、担任职务、任职时间。

	工作单位意见（或设区市党委组织部推荐意见）
	    根据           同志的综合表现，经认真审核申请材料，同意推荐其认定为自治区      层次人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专家评审意见
	经组织专家评审，认真审核申请材料，同意该人选认定为自治区      层次人才。

                       专家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党组
审议意见
	经认真审核，同意专家评审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公示情况
	    经公示，对该人选认定为自治区     层次人才无异议（或异议不影响认定）。

	自治区党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定
	    经自治区党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同意，认定该人选为自治区      层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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